



株洲市水利局
[bookmark: _Hlk164266398]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利局：
为深入开展依法必须招投标项目“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根据《湖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度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市水利工作实际，决定开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加强招标投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切实将招投标监管重心从事前备案审批核准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转移，提升监管主动性和覆盖面，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正在开展招标投标活动和结束招标投标活动不足两年（签订合同为结束时间）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二）检查内容
主要检查招标投标活动行为主体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招标投标活动过程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招标结果是否合理、是否实现“择优和竞价”。具体内容包括招标组织及程序、招标文件、投标行为及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组建及评标活动合法合规性，招投标行政监管工作情况，中标人是否按规定签订合同等。具体检查内容、抽查记录表详见（附件1、2）。
三、检查频次和比例
原则上每年度开展双随机检查不少于1次，双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检查范围内招标项目的5%，对存在异议、复核（评）、投诉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质量安全事故或被监管部门查处的，适当提高抽查比例或频次，加大检查力度。
四、检查程序和方式
（一）检查方式
执法检查结合实地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查询和招投标平台查询等方式进行。实施检查时，可依法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调查有关情况。
（二）检查对象、执法人员抽取
采用湖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抽取等方式随机确定并记录，确保过程留痕。对检查对象开展实地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从湖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随机抽取人员属于法定回避情形的，及时予以调整，并另行随机抽选。
五、检查结果运用
（一）规范结果处理
对发现的问题将列出整改清单，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将复查被检查问题单位整改到位情况。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二）强化结果公开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抽查检查结果在任务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在湖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和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六、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建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是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招标投标行为的重要手段。各县（市）区水利局要高度重视，准备好相关资料，做好自查工作和迎检准备。具体抽查时间及项目另行通知。
联系方式：李  锐，联系电话：18673300123

附件：1.株洲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事项清单
2.株洲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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